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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发明电[2016]1号、
国发[2016]26号、财税
[2016]25号、43号、46号、
47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25号、26号
发文日期：2016年3月23日至
2016年4月30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尤其
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
业及生活服务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尤其
是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业企
业、金融业企业及生活服务
业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契税、
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
所得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 实际税负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正文法规标
题阅读法规全文。

近日，为配套营改增新政《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发多份文
件，对营改增后相关政策及征管问题进行明确。

 《国务院关于做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明电[2016]1号）

• 国务院于2016年4月30日，即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前一日，
发布通知，就营改增试点有关事项提出如下要求：

 地方各级政府绝不允许为了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搞回溯性清税，甚
至弄虚作假收过头税；

 禁止个别企业等假借营改增之名刻意曲解政策、趁机涨价谋取不当利
益；

 要确保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顺利实施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
分过渡方案；

 不得限制企业跨区域生产经营、操纵企业增加值地区分布，严禁以各
种不当手段争夺税源。

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
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号）

• 国务院于1号文发布的同时，发布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
方增值税收入划分的过渡方案。该方案自2016年5月1日起执行，过渡期暂
定2-3年。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 以2014年为基数核定中央返还和地方上缴基数；

 所有行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均纳入中央和地方共享范围；

 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

国务院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再发多份营改增
配套文件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30/content_5069485.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30/content_50694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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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文化事业建设费政策
及征收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25号，以下简称“25号文”）

• 25号文对营改增试点中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具体政策和征收管理进行明确，
包括征收对象、计算公式、缴纳义务发生时间和缴纳地点、缴纳期限、征
收单位、免征情况等。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广告服务的广告媒介单位和户外广告经营单位，
应按照规定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广告媒介单位和
户外广告经营单位在境内提供广告服务，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以广
告服务接受方为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人。

• 缴纳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单位应按照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计费销售额和3%
的费率计算应缴费额，计算公式为：应缴费额＝计费销售额×3%。计费
销售额，为缴纳义务人提供广告服务取得的全部含税价款和价外费用，减
除支付给其他广告公司或广告发布者的含税广告发布费后的余额。

• 按规定扣缴文化事业建设费的，扣缴义务人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应扣缴费额：
应扣缴费额＝支付的广告服务含税价款×费率。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后契税 房产税 土地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计
税依据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3号，以下简称“43号文”）

• 43号文对营改增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是否
包含增值税问题进行了明确。根据43号文规定，以下计税价格或收入均不
含增值税：

- 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

- 房产出租的，计征房产税的租金收入

- 土地增值税纳税人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

- 个人转让或出租房屋的个人所得税应税收入

- 在计征上述税种时，税务机关核定的计税价格或收入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金融业有关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6]46号）

• 金融机构开展质押式买入返售金融商品以及持有政策性金融债券业务取得
的利息收入，属于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 享受免征增值税的一年期及以上返还本利的人身保险包括其他年金保险。

• 各涉农金融机构在县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金
融服务收入，以及中国农业银行部分县域支行提供的涉农贷款业务取得的
利息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9710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2048831/n2059355/c2102680/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2048831/n2059355/c2111190/content.html


© 2016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6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商
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有关劳务派遣服
务、收费公路通行费抵扣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47号，以下简称“47
号文”）

• 一般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可以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
额，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也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
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
依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 2016年5月1日至7月31日，一般纳税人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暂凭
取得的通行费发票上注明的收费金额按照公式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 47号文还对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以经营租赁方式将土地出租给
他人使用、一般纳税人2016年4月30日前签订的不动产融资租赁合同或以
2016年4月30日前取得的不动产提供的融资租赁服务等事项的营改增政策
执行问题进行了明确。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数据接口规范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5号）

• 为配合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支持使用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与编码开
具增值税发票，国家税务总局重新发布了纳税人使用的增值税发票税控开
票软件相关数据接口规范。纳税人可自行至金税工程纳税人技术服务网下
载免费安装使用。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6年第26号，以下简称“26号公告”）

• 餐饮行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可以使用国税机
关监制的农产品收购发票计算抵扣进项税额。

• 个人转让住房，在2016年4月30日前已签订转让合同，2016年5月1日以后
办理产权变更事项的，应缴纳增值税，不缴纳营业税。

• 26号公告还明确了享受3万元（按季纳税9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执
行口径，以及门票、过路（过桥）费发票属于营改增后予以保留的票种等
事宜。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44/n2048831/n2059355/c2113107/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03513/content.html
http://its.chinatax.gov.cn/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103583/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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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年4月27日，北京市国家税务局连续发布三份公告，对纳税人跨区提
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和建筑服务增值税纳税地点问题进行明确：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跨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增值税纳税地
点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笫7号）

• 北京市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在北京市范围内跨区提供不动产经营租赁
服务的，统一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不在不动产经
营租赁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增值税。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纳税人跨区提供建筑服务增值税纳税地点问题的公
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第8号）

• 北京市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在北京市范围内跨区提供建筑服务的，应
在建筑服务发生地主管国税机关预缴增值税，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
申报缴纳增值税。

 《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北京市以外纳税人在本市提供建筑服务预缴增值税
问题的公告》（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公告2016年笫9号）

• 北京市以外纳税人（不含其他个人）在本市范围内提供建筑服务应当预缴
的增值税税款，统一由北京市西城区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入库。

在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十二期，二零一六年四月）中曾提及，上海税务
局和北京国税局分别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和四大行业营改
增税收指引。近日，山东省国税局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
指引》，湖北省国家税务局在其官网发布《营改增政策执行口径第一辑》，深圳
市国家税务局也在其官网发布了《深圳市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工作指引（之
一）》，对一些纳税人普遍关注的具体政策的执行口径进行了明确。

* 毕马威已于36号文公布后的第一时间发布了营改增新政相关的《中国税务快
讯》，涵盖了营改增新政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分析。还针对金融服务及保险
行业、房地产及建筑业和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三大板块，同时发布了三份专门
针对三大板块的政策变化重要影响的快讯。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进行阅读：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法规概述及对所有行业的影响》（第九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金融服务及保险行业的影响》（第十
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生活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影响》（第
十一期，二零一六年三月）

《中国税务快讯：营改增新政——对房地产及建筑业的影响》（第十二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

http://www.bjsat.gov.cn/bjsat/qt/ygzzl/ygzzc/201604/t20160427_256277.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qt/ygzzl/ygzzc/201604/t20160427_256276.html
http://www.bjsat.gov.cn/bjsat/qt/ygzzl/ygzzc/201604/t20160427_256274.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Tax-Weekly-Update/Pages/china-tax-weekly-update-12.aspx
http://www.sd-n-tax.gov.cn/col/col54555/index.html
http://www.hb-n-tax.gov.cn/art/2016/4/25/art_15168_497321.html
http://www.szgs.gov.cn/art/2016/5/3/art_189_42604.html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09-vat-implementation-rul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0-implementation-rules-fs-insurance-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1-implementation-rules-lifestyle-services-c.pdf
http://www.kpmg.com/CN/zh/IssuesAndInsights/ArticlesPublications/Newsletters/ChinaAlerts/Documents/china-tax-alert-12-implementation-rules-re-construction-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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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24号
发文日期：2016年4月16日
执行日期：2016年6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所有税种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4年7月4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2016年4月16
日，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24号，对《办法》中涉
及的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公布原则、案件标准、公布内容、公布方式、救济措施、
信息保存、惩戒措施等内容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办法》自2016年6月1日起
施行。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标准的修改是本次修订的重点，原标准是由总局、各省局、各
地市局分别制定，本次修改后全国将统一标准。修订后的具体案件标准为：

(1)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
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
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查补税款金额100万元以上，且任一
年度查补税额占当年各税种应纳税总额10%以上；

(2)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
缴的税款，欠缴税款金额100万元以上的；

(3) 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

(4) 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

(5)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

(6) 虚开普通发票100份或者金额40万元以上的；

(7) 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发票，非法制造发票防伪专用品，伪造发票监制章的；

(8) 虽未达到上述标准，但违法情节严重、有较大社会影响的。

修订后的《办法》也给予了针对案件公布的救济手段。针对上述第(1)项和第(2)
项案件，存在以下两种救济措施：

• 在公布前，当事人已经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税务机关只在案件公布
信息系统中记录，不向社会公布该案件信息；

• 公布后当事人能够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税务机关应该从公告栏中撤
出，并将情况通知实施联合惩戒的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信息公布办法（试行）>的公告》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86104/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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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十六期）

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等5部门令2016年第34号
发文日期：2016年2月26日
执行日期：2016年4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进口关税、进口
增值税、进口消费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风

险降低
• 不合规事项被质疑的风险

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2月2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五部门联合发布了2016年第34号令，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管
理办法》（2007年第53号令）进行了修订，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新版《办法》对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的认定、运行评价、鼓励政策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自2016年4
月1日起实施。

• 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管理部门，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荐符合条件的企
业技术中心。

• 经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享受以下鼓励政策：

-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分中心进口科技开发用品按照国家
相关税收政策执行。（按照《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财
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令2011年第63号）的规定，在2015年12
月31日前*，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
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 提请注意的是，截至目前，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发布
新的替代政策，我们建议相关企业密切关注相关政策的更新情况。

- 经海关确认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可将免税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放置在其
异地非独立法人分支机构使用。

- 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高技术产业化、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等工作，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予以支持。

- 国家支持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承担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研
发任务。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文号：国办发[2016]24号
发文日期：2016年4月21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无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运营成本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2016年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办发[2016]24号文（以下简称“24号
文”），提出包括加快推动流通转型升级、积极推进流通创新发展、加强智慧流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内的十二项具体意见，以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
划。24号文还将每项意见分工落实到具体部门，其中，需要国家税务总局参与的
相关内容是：

• 按照新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落实“互联网+流通”企业的
申报认定工作。（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
行动计划的意见》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603/t20160324_795963.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4/21/content_50665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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